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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

任何法律科目之原理原則與上位概念，均對該領域學習能否透澈理解及融會貫通具有最

重要且深遠之影響，此等觀念之認識與建立對理論抽象且爭議問題繁多之刑法而言，尤

其適用，特別是謙抑思想與罪刑法定主義暨相關之衍生原則（如禁止溯及既往、禁止習

慣法、禁止類推適用等）更直接成為國家考試之重點。此外，基本名詞定義之涵攝與實

例認定，如公務員、重傷、公文書等，同為準備應試時應留意之超級考點所在。

【基本概念】

一、 刑法制裁之效果乃係對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與侵奪，包括生命（死刑）、自由（無期徒
刑、有期徒期、拘役）與財產（罰金）等，本於憲法第 23 條法治國原則適合性與必要
性之要求，應於最小限度之範圍內實施，亦即惟當民法或行政法對不法行為尚不足以導

正或實現公平正義時，方有刑法之適用，此即刑法謙讓抑制之本質，學理稱之以謙抑思

想。

二、重要刑法名詞解釋與定義

（一）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

（二）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1.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
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2.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
事務者。修正理由：「第 1 款前段所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係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中依法令任用之成員。故其依

法代表、代理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公共事務者，即應負有特別保護義務

及服從義務。至於無法令執掌權限者，縱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例如僱用之保全或清潔人員，並未負有前開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

即不應認其為刑法上公務員。」又「如非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依『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權限者』，因其從事

法定之公共事項，應視為刑法上的公務員，故於第 1 款後段併規定之。此類
之公務員，例如依水利法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而設置之農田水利

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屬之。其他尚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各公立學校、公營

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均屬本款後段之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至於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

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因受託人得於其受任範圍內

行使委託機關公務上之權力，故其承辦人員應屬刑法上公務員」，本此，大

法官會議釋字第 8 號、第 73 號解釋，以政府股權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股份有
限公司，即屬公營事業機構，其從事於公司職務之人員，應一律認為係刑法

上公務員之見解，即有修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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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致婚姻無效之裁判或撤銷婚姻之裁判確定者）、第 283 條（致人於死或重
傷者）。

2. 個人解除刑罰事由。
3. 個人阻卻刑罰事由。

【實力提升】

一、刑法之事實錯誤

（一） 客體錯誤：行為人認識之客體與行為對象之客體不一致，亦即行為人誤認行為對
象。等價客體錯誤不阻卻故意，仍按故意犯論處。不等價客體錯誤則對目標客體

成立故意未遂（以有處罰未遂為限）、對被害客體成立過失犯（以有處罰過失為

限）。

（二） 打擊錯誤：行為人未誤認行為客體，但因行為方法錯誤而誤中原認識客體以外之
客體。無論等價或不等價錯誤，均對目標客體成立故意未遂（以有處罰未遂為

限）、對被害客體成立過失犯（以有處罰過失為限）。

（三） 因果歷程錯誤：屬構成要件錯誤的一種，係指行為人主觀所預見之因果歷程與客
觀事實發生之因果歷程不一，如非重要之因果關係錯誤，則成立該罪之故意既

遂；若為重大之因果關係偏離，則阻卻故意，論以未遂。

（四） 包攝錯誤：學者認為，所謂包攝錯誤乃行為人對屬於構成要件要素之構成犯罪事
實，並未錯誤，僅係因為對於法律之某一規定，在刑法解釋意義上發生錯誤，致

誤認該主觀上出於故意且在客觀上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之行為，並非刑法規定條

款所包攝之行為，此即是不同於構成要件錯誤之包攝錯誤。在此種錯誤中，行為

人對於構成要件之實體內容，並沒有錯誤，只是對於行為之可罰性有所錯誤，致

誤認其所為之事，不包攝在不法構成要件之中。

二、刑法之法律錯誤（禁止錯誤）

刑法第 16 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
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

（一）直接錯誤：又稱刑罰法規錯誤，乃誤認其行為在法律上無處罰之規定。

（二） 間接錯誤：又稱容許錯誤或阻卻違法事由錯誤，乃誤認其行為在刑法上有阻卻違
法事由。

（三） 誤想犯：又稱幻覺犯，誤認自己行為乃法律規定應處罰，或欠缺阻卻違法事由，
實則根本不成立犯罪。

三、重要犯罪類型

（一） 舉動犯與結果犯：前者僅需行為人完成構成要件行為即可成罪，其在未遂犯之類
型僅可能成立未了未遂；後者以發生構成要件預定之結果為要件，若未發生構成

要件結果，行為人即不成立犯罪或僅成立未遂犯（視刑法對該罪名有無處罰未遂

犯而定），又其在未遂犯之類型可能成立未了未遂與既了未遂。

（二） 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前者乃依社會生活經驗觀察，某類行為對於特定法益
存在高度危險性，倘行為人為此行為即可認定具有此等抽象危險，無待法官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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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見解

（過失犯之要件）

＊65 台上 3696
夜間在照明不清之道路，將車輛停放於路邊，應顯示停車燈光，或其他標識，為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一百十二條第一項為十二款所明定，上訴人執業司機，對此不能諉稱不知，且按諸

當時情形，又非不能注意，乃竟怠於注意，遽將大貨車停於右側慢車道上，既不顯示停車燈

光，亦未作其他之標識，即在車內睡覺，以致被害人駕駛機車，途經該處，不能及時發現大

貨車之存在，而自後撞上，不治死亡，則其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顯有相當之因果關係。

＊76 台上 192
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

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

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

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

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

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91 台上 4857
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是被告

應否論以過失犯，當以其有無違反注意之義務及對於危險行為之發生有無預見之可能而疏於

注意致發生危險之結果為斷。被告受任看顧被害人，其未能親自處理委任事務，固違反受任

之義務，但此項義務之違反僅為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歸屬問題，與刑事過失責任之歸責並非

同一範疇，被告既無違反注意之義務，亦無預見危險行為發生之可能，自難僅以委任義務之

違反遽為刑事過失責任之推定。有酗酒習慣者，固見在家中儲存酒類以應不時之需，但現今

社會超商林立，嗜酒者臨時購買飲用者，亦所在多有，要難以案發日被告家中存有啤酒，即

推定趙○有酗酒之習慣，是原審查無趙○有酗酒之習慣，因而認定被告將被害人交與無酗酒

之丈夫看管照料核無過失可言，其採證核與經驗法則無違。

（故意與過失之區別）

＊56 台上 1574
懈怠過失與疏虞過失雖同為犯罪之責任條件，然前者係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對於犯罪事

實之發生並無預見，後者則為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對於犯罪事實之發生本有預

見，由於自信不致發生疏於防虞，終於發生，二者態樣顯不相同，故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項分別予以規定，以示區別。

（信賴原則與容許危險）

＊70 台上 6963
汽車駕駛人應可信賴參與交通行為之對方，亦將同時為必要之注意，相互為遵守交通秩序之

適當行為，而無考慮對方將會有偶發之違反交通規則之不正當行為之義務。

＊74 台上 4219
汽車駕駛人雖可信賴其他參與交通之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同時為必要之注意，謹慎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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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學理上認為，間接正犯乃行為人利用「他人行為」以實現其犯罪目的，

該被利用人之行為在刑法評價上與「道具或工具」相同，因此利用人應

就被利用人所實施之行為及其發生之結果負擔正犯責任。此說注重者，

乃被利用人行為之「工具適格性」。此稱之為：

(A) 道具理論  (B) 規範責任論

(C) 目的行為支配理論 (D) 共同犯罪意思理論

（　　）23. 共同正犯中之部分行為人所實行之行為，如超越原共同犯罪決意之計畫

範圍外，並為其他正犯客觀上難以預見者，未參與之正犯自不須負責，

此稱之為：

(A) 共同正犯過剩 (B) 共同正犯排除

(C) 共同正犯脫離 (D) 共同正犯意思主體

（　　）24. 共同正犯產生共同行為決意後，尚未既遂前，共犯中一部分之人，不欲

繼續參與犯罪，而自共犯關係脫離，其目的乃在使該脫離者僅負脫離前

共犯之責任；至其脫離後，因其他共犯所實行或所發生之犯罪結果，則

不須負責。此稱之為：

(A) 共同正犯過剩 (B) 共同正犯排除

(C) 共同正犯脫離 (D) 共同正犯意思主體

（　　）25. 犯罪構成要件由行為人一人單獨實現者，此稱之為：

(A) 實行正犯 (B) 間接正犯 (C) 單獨正犯 (D) 直接正犯

（　　）26. 在共犯從屬性理論中，共犯之成立須正犯實施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有

責且可罰之行為，屬於：

(A) 最極端從屬 (B) 極端從屬 (C) 限制從屬 (D) 最少限制從屬

（　　）27. 對法律預定由單獨正犯即得實行之犯罪，而由數人之共同行為予以實行

者，此稱之為：

(A) 共同正犯 (B) 結合正犯 (C) 實行正犯 (D) 直接正犯

（　　）28. 學理上認為，間接正犯就被利用人所為行為歷程中，乃居於「意思支

配」主導地位，故其雖於犯罪實現過程隱藏於被利用人之背後，惟其既

以正犯意思操縱、支配被利用人之整體行為方向，自應評價為正犯。此

稱之為：

(A) 道具理論  (B) 規範責任論

(C) 目的行為支配理論 (D) 共同犯罪意思理論

【牛刀小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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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

甲因買賣期貨與營業員 A 發生口角，A 嘲諷甲資金不足且欠缺專業判斷，甲懷恨在
心，乃唆使乙將 A 殺害。某日深夜，甲帶同乙至 A 宅外，適巧 A 應酬返家，至門口
時，乙持刀靠近，A 警覺情況有異，乃急速奔入門內，致乙未能得手。甲在旁觀看
後，仍不死心，兩人持續守候 A 宅門外，數小時後，A 出門查看，甲、乙二人隨即自
暗處竄出，由甲架住 A，乙持刀砍殺 A 數刀後將其殺害。試問甲、乙應如何論罪科
刑？

一、 按共同正犯依通說犯罪支配說之見解乃指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基於共同犯罪行為
之決議（犯意聯絡），各自分擔實行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以其行為互相利用、

互為補充，而在行為分工與角色分配之協力下，共同完成犯罪之正犯，刑法第 28 
條乃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亦即共同正犯之各

參與者，在整個共同犯罪過程中，均居於犯罪支配之地位，具有共同行為之決意

而形成犯罪共同體，進而由各參與者為犯罪行為之分工，包括構成要件行為與構

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9 號解釋，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
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

一部分人實施犯罪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其中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參

與謀議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行為者，學理稱之為共謀共同正犯，其仍應對

實行共同正犯之全部行為負責。

二、 次按修正後之刑法第 29 條規定，教唆他人使之實行犯罪行為者，為教唆犯。教
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依此，教唆犯之成立係以正犯之主行為存

在為必要，而此正犯行為則需正犯者（被教唆者）著手於犯罪之實行行為（構成

要件該當性），且具備違法性，始足當之，亦即立法改採共犯限制從屬性說。

三、 所謂正犯與共犯競合乃指行為人於犯罪實施之歷程上，同時或先後擔任數種不同
參與犯型態之情形。如行為人教唆在前，復參與共謀或分擔構成要件行為之實

行，此屬教唆犯與正犯之競合，亦即行為人原為教唆行為，於他人產生犯意後並

進而共同參與犯罪行為之實行。因其侵害同一法益，故評價上屬於「與（不）罰

之前行為」，僅以共同正犯論處，無庸另論以教唆犯之罪。實務見解亦認為，教

唆他人犯罪後，又進而實施犯罪行為者，其教唆行為已為實施行為所吸收，應以

實施正犯論。（22 上 681 號判例）
四、本例甲、乙罪責之分析

（一） 乙：第一次持刀靠近 A，但因 A 躲入自宅而未如願，此行為如依實務之
形式客觀說，尚未達著手階段，但已可認定為著手前之預備行為而成立刑

法 271 條第 3 項之預備殺人罪。嗣後乙於數小時後，趁 A 外出時果將 A 刺
死，此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殺人既遂罪。乙之先後兩次犯行，均係

【申論範例】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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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犯最重本刑有期徒刑幾年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得
易科罰金？ （中央警大）

(A) 五年 (B) 四年 (C) 三年 (D) 二年
(　　) 2. 依新修正刑法規定，罰金易服勞役時，得以多少小時社會勞動折算一日？

(A) 四小時 (B) 六小時 (C) 八小時 (D) 十小時
 （中央警大）

(　　) 3. 近日，有善心人向廟宇發願「濟弱扶傾」，惟受全球不景氣影響亦告失業。
今為還願以避免天譴，乃至賣場「不告而取」匿名轉送社會弱勢。請問刑法

如何評價「濟弱扶傾」事由？

(A) 動機可憫減輕量刑 (B) 無自利心非屬竊取
(C) 時不我予並無違法 (D) 情有可原減輕罪責 （中央警大）

(　　) 4. 98 年刑法新修正第 41 條有關易科罰金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
拘役之宣告者，得易科罰金

(B) 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易服社會勞動
(C)  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易服社
會勞動

(D) 易服社會勞動之履行期間，不得逾二年 （中央警大）

(　　) 5. 刑法規定褫奪公權者，係褫奪下列哪些資格？
(A) 為公務員之資格
(B) 為公民之資格
(C) 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D) 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之資格 （中央警大）

(　　) 6. 甲犯數罪，其中加重強制性交罪被宣告十一年有期徒刑、強盜罪被宣告十年
有期徒刑及殺人罪被宣告十二年有期徒刑，依數罪併罰，其可能的執行刑有

哪些？

(A) 十年有期徒刑  (B) 十二年有期徒刑
(C) 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D) 三十年有期徒刑
(E) 三十三年有期徒刑 （中央警大）

1. (A)　2. (B)　3. (A)　4. (D)　5. (A, C)　6. (B, C, D)

【考題精選】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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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以下敘述，何者為真？ （中央警大）

(A)  依刑事訴訟法第 196 條之 1，到場證人若為虛偽陳述，不該當刑法第 168 
條偽證罪

(B)  偵查人員好大喜功爭取績效，重案攻堅逮捕要犯時，通知媒體到場，該當
刑法第 132 條妨害秘密罪 

(C) 為犯罪預謀者事先規劃逃亡路線，該當刑法第 164 條藏匿人犯罪 
(D) 警察疏於管束的醉漢逃離看管，該當刑法第 163 條過失縱放罪

(　　) 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警大）

(A)  擔心自己犯罪事證被發現，將關係自己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湮滅，成立湮
滅刑事證據罪

(B) 對於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成立普通行賄罪
(C)  消防隊員在執行救災任務時，除非具體迫切地威脅其生命安全，否則不得
主張緊急避難

(D) 準強盜罪所實施之強暴、脅迫行為，須達到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
(E) 以雙眼目視河對面溫泉飯店住客裸體泡湯，成立妨害秘密之無故窺視罪 

1. (A, B)　2. (C, D)

【考題精選】

【解答】

 1. (B)   2. (D) 3. (C) 4. (B) 5. (D) 6. (C) 7. (B) 8. (A) 9. (D) 10. (D)

11. (C)  12. (D)  13. (C) 14. (A) 15. (C) 16. (D) 17. (C) 18. (A) 19. (D) 20. (A)

21. (D)  22. (B, C)

說明　1. 參照刑法第 119 條。
　　　2. 適用於外國人者為請求乃論，適用於本國人者為告訴乃論。
　　　11. (A) 刑法第 163 條有特別規定　(B) 不另成立妨害公務罪。
　　　12.  (A) 須取得投票權，且若為支持某候選人而真實的遷徙，亦不成罪　(B) 虛偽遷徙

有可能係基於其他目的，如就學或就業　(C) 主觀上尚須有意圖。
　　　13.  依刑法第 90 條宣示之強制工作，既於刑法之執行完畢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

作，其自由即仍在公力監督之下。

【牛刀小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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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

侵害社會法益犯罪之命題焦點包括：放火罪之類型（自己或他人、行為客體∼現供人使

用之住宅與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或現非供人使用住宅與現未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燒燬之

定義、保護法益與罪數之判斷、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準放火罪與漏逸氣體罪、

傾覆破壞交通工具罪與妨害交通工具行駛安全罪之關聯性、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飆

車族之認定）、醉態駕車罪（不能安全駕駛之標準、與過失致傷罪、肇事逃逸罪之競

合）、肇事逃逸罪（行為主體是否以具有事故責任為要件）、阻塞逃生通道罪（大樓樓

梯間堆放物品、遊覽車封死逃生門）、毒化飲食物品罪（千面人下毒勒索）、偽造貨幣

罪與偽造有價證券罪（集合犯、貨幣與有價證券之區別標準、行使之態樣與不同罪責、

行使偽造信用卡之罪數與競合、偽造與行使之吸收關係）、偽造文書罪（公文書之定

義、準文書之定義、特種文書之認定、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偽造與行使之吸收關係、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之吸收關係）、偽造公文書罪與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區別、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罪之成立要件、強制性交罪（加重條款之認定、性交之定義與妨害自由罪之競

合）、準強制性交罪（行為客體之年齡、行為主體之主觀認識要件）、公然猥褻罪、

強制猥褻罪與販賣猥褻物品罪之猥褻認定標準（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17 號）、乘機性交
罪、詐術性交罪與利用權勢性交罪之認定、詐術締結婚姻罪之客觀處罰要件、和誘罪、

略誘罪、準略誘罪與略誘婦女結婚罪（和誘與略誘之區別、行為客體之區別、保護法益

對象之不同）、賭博罪（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之認定、聚眾賭博罪之圖利要件、

供人暫時娛樂之處罰排除、沒收之範圍）。

【基本概念】

一、公共危險罪章

放火或失火燒燬現住建築物及交通工具罪：

（一）放火。

（二）燒燬。

（三）現供人使用之住宅。

（四） 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

（五）未遂犯、預備犯均罰之。

（六）失火燒燬前項之物。

放火失火燒燬非現住建築物及交通工具罪：

（一）放火。

（二）燒燬。

（三）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所有住宅。

（四） 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
輸之舟、車、航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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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提升】

一、公共危險罪章

（一）放火罪

1.  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乃指使用狀態中，至放火時有無人在其內則不論，惟建
築物需放火時有人在內。除放火燒燬自己現非供人使用之住宅屬具體危險犯

外，其餘放火燒毀住宅罪均屬抽象危險犯。放火燒燬自己現非供人使用之住

宅，仍應判斷有無延燒他屋之可能，例如行為人所有而未供人使用之住宅，

若位於公寓大廈內，應屬於現供人使用之住宅。

2.  建築物指有屋頂與四面牆壁，可供出入病遮風避雨之地上定著物，如工寮、
商店、購物中心、工廠、倉庫、辦公大樓、學校教室、公共廁所等。住宅即

係性質上具有供人類日常生活起居之用之建築物。

3.  關於燒燬之認定，學說有不同見解：獨立燃燒說：指行為客體物由於火源之
作用已開始燃燒之意。效用喪失說：以行為客體物之燃燒已達喪失效用之程

度。折衷說：指行為客體物已開始燃燒且達破壞其主要效用之程度者，實務

與多數學說採此見解。

4.  本罪章非保護個人財產法益（毀損建築物另有刑法§353 條之規定），故判
斷罪數時，應以整體公共安全法益認定，而非以燒燬或延燒之建築物數量計

算。另本罪屬於生命、身體法益之前階保護，故若本罪行為產生生命或身體

之實害，另構成殺人、過失致死、傷害、過失致傷等罪。

（二） 傾覆公眾交通工具罪（§183Ⅰ）&妨害交通工具行駛安全罪（§184Ⅱ）：上開
二罪之構成要件，在適用競合上，應視行為人主觀上之犯意而定，而非單純以行

為客體（火車或鐵軌）為判斷，蓋客觀上欲以一己之力傾覆舟、車、航空機顯有

未逮，故通常多藉由破壞周邊設備以遂其傾覆之目的，因之倘行為人係本於傾

覆或破壞火車之故意而破壞鐵路軌道設備，應成立本法第 183 條第 1 項之罪；
若原僅係基於損壞軌道之故意而為之，竟生較重之火車傾覆結果，則論以本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罪，亦即本罪屬加重結果犯類型。換言之，前罪乃行為人對傾覆
火車屬故意犯，後罪乃行為人對破壞軌道屬故意犯，另對傾覆火車之結果屬過失

犯（搞軌案）。

（三） 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壅塞，指在道路或交通工具行經路線上，以有形物體或設
置障礙物阻塞或攔截往來之交通工具，如傾倒大量廢土、垃圾、木材、水泥塊

等，另大批飆車族聚集路口或交互蛇行，亦屬之。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指以

損壞、壅塞以外之其他不當方法，產生如前相通之作用者。79 台上 2250 號：刑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損壞或壅塞陸路致生往來之危險罪，採具體危險制，祇

須損壞、壅塞之行為，造成公眾往來危險之狀態為已足，不以全部損壞、壅塞或

發生實害為必要。

（四） 醉態駕車罪：限動力交通工具。未必酒測值超過實務標準即不能安全駕駛，反
之，未達酒測值亦非皆能安全駕駛，如有肇事，仍該當本罪，故法院應就具體個

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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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論範例】

範例二

甲於某日晚上參加友人喜宴，兩瓶高粱下肚酩酊大醉後，自行駕車返家，不慎將行人

乙撞傷倒地，甲見狀畏罪加速逃逸，經路人丙記下車號通報勤務中心，經警在相隔兩

個路口處攔截下甲，當場測試甲呼氣之酒精濃度竟高達每公升 0.75 毫克，而乙經路人
送醫急救，倖免未死。試問對甲應如何論罪？

一、 刑法第 185 條之 3 條醉態駕車罪乃行為人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
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其目的在保障公眾交通往來之安

全。本例甲酒後駕車，仍應視其是否達於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實務係以酒測值

每公升 0.55 毫克之濃度為標準，但法院仍得依具體個案之情狀判斷之，惟因酒駕
撞傷行人，且酒測值達 0.75 毫克，足認其無安全駕駛能力，該當本罪。又本罪乃
係對醉態未能安全駕車者之處罰，行為人自無主張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
之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障礙以為減免罪責之餘地。

二、按過失作為犯之成立除應具備故意作為犯之一般要件外，尚需：

（一）行為人違反客觀必要注意義務：此以客觀上一般人之注意能力為標準。

（二）行為與結果之發生間具有因果關係：通說依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判斷。

（三）結果之發生在客觀上可預見與避免可能性 
（四） 行為人對於客觀注意義務與防止結果發生可能性具有認識與履行能力（屬

有責性判斷）。

（五）結果之發生係行為人能預見且能避免（屬有責性判斷）。

三、 刑法第 284 條第 1 項規定，因過失傷害人者，成立過失致傷罪。同法第 185 條之 
4 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成立肇事逃逸罪。同法第 
294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
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成立有義務遺棄罪。

本例甲酒醉駕車不慎撞傷乙，顯見甲係違反客觀注意義務，而其酒駕過失行為乃

在客觀具有預見可能性與避免結果發生可能性，其不僅製造法所不容許的風險，

且風險亦已實現，其過失行為與乙受傷之結果足認有可歸責之相當因果關係，該

當於過失致傷罪之構成要件該當性。至甲肇事致乙受傷後，即畏罪加速逃逸之行

為，並成立肇事逃逸罪。又乙經路人送醫急救而倖免於死，依此尚難認定甲之逃

逸而陷乙於無自救力之狀態，故甲雖對乙負有扶助、保護義務，仍不成立有義務

遺棄罪。

四、 甲所犯醉態駕車罪與過失致傷罪，係以一行為侵害公共安全法益與個人身體法
益，應依刑法第 55 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較重之醉態駕車罪論處（實務採數
罪併罰），再與嗣後之肇事逃逸罪，依本法第 50 條規定併罰之。

【擬答】


